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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

 

《 進 出 口 條 例 》（ 第 60 章 ）  
《 2013 年 進 出 口 （ 費 用 ）（ 修 訂 ） 規 例 》  

 
 

引 言  
  

  《 進 出 口 條 例 》 (第 60章 )第 31(1)(x)條 訂 明 ，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

政 會 議 可 訂 立 規 例，就 根 據 該 條 例 所 引 起 的 任 何 事 項 而 由 工 業 貿 易 署

署 長 徵 收 的 費 用 作 出 訂 明 。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例 》（ 第 1章 ） 第 29A條 訂

明，財 政 司 司 長（ 憑 藉 第 1章 第 3條 亦 指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）可 調

整 以 往 根 據 由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訂 立 的 附 屬 法 例 所 訂 定 的 各 項

費 用 的 數 額 。  
 
2.  根 據 上 述 條 文 ，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訂 立 了 《 2013年 進 出

口 （ 費 用 ）（ 修 訂 ） 規 例 》（ 下 稱 修 訂 規 例 ）（ 載 於 附 件 A） 以 調 整 在

《 進 出 口（ 費 用 ）規 例 》（ 第 60章，附 屬 法 例 B）附 表 所 訂 明 的 若 干 收

費 的 數 額 。  

 

 
理 據  
 
3.  根 據 政 府 的 政 策 ， 政 府 各 項 公 共 服 務 的 收 費 一 般 應 定 於 足 以

收 回 提 供 有 關 服 務 所 需 的 全 部 成 本 的 水 平。在 最 近 一 次 就 與 戰 略 物 品

相 關 的 服 務 收 費 所 進 行 的 檢 討 中，我們按照政 府 消 費 開 支 平 減 物 價 指

數 1更 新 了 有 關 收 費 項 目 的 整 體 成 本 數 據 。 檢 討 結 果 顯 示 ， 根 據 《 進

出 口 （ 費 用 ） 規 例 》 收 取 的 兩 項 費 用 (即 貨 物 抵 境 證 明 書 及 國 際 進 口

證 )未 能 收 回 提 供 有 關 服 務 的 全 部 成 本 。 我 們 因 此 建 議 在 2012-13年 度

提 高 該 兩 項 收 費 。 建 議 調 整 的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B。  
 

 
修 訂 規 例  
 
4.  為 應 付 有 關 服 務 按 2012-13年 度 價 格 計 算 的 成 本 上 升，修 訂 規

例 訂 明 調 高 上 文 第 3段 所 提 及 的 兩 項 收 費 ， 增 幅 約 為 10%。 採 用 的 做

法 是 每 年 調 高 有 關 收 費 約 10%，以 期 在 一 年 至 三 年 內 逐 步 達 至 收 回 全

部 成 本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2012 年政 府 消 費 開 支 平 減 物 價 指 數 的 預 測 為 +4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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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 
5.  有 關 修 訂 規 例 的 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:  

 

刊 登 憲 報      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 
提 交 立 法 會      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三 十 日  
生 效 日 期      二 零 一 三 年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 

 

 
提 高 效 率 的 措 施  
 
6.  工 業 貿 易 署 定 期 檢 討 相 關 工 作 程 序 ， 並 會 盡 量 透 過 實 行 合 適

的 提 高 效 率 措 施，以 降 低 或 控 制 提 供 服 務 的 成 本。經 提 升 效 率 所 節 省

的 服 務 成 本 已 反 映 於 調 整 費 用 的 建 議 中 。  
 

 

建 議 的 影 響  
 
7.  調 整 收 費 建 議 實 施 後 ， 我 們 估 計 每 年 的 收 入 將 會 增 加 970元 。

鑑 於 調 整 幅 度 不 大，預 計 對 商 業 營 運 成 本 的 影 響 輕 微。修 訂 規 例 不 會

影 響 《 進 出 口 條 例 》 及 《 進 出 口 （ 費 用 ） 規 例 》 的 約 束 力 。  
 

 

公 眾 諮 詢  
 
8.  我 們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徵 詢 立 法 會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

的 意 見 。 委 員 會 支 持 調 整 收 費 的 建 議 。  
 

 

宣 傳 安 排  
 
9.  上 述 修 訂 規 例 將 於 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刊 登 憲 報 。 當 局

會 安 排 發 言 人 解 答 查 詢 。  
 

 

查 詢  
 
10.  如 對 本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助

理 秘 書 長 季 桑 女 士 聯 絡 （ 電 話 ： 2810 3029）。  
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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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





附 件 B 
 
 

《 進 出 口 （ 費 用 ） 規 例 》（ 第 60B 章 ）  

下 與 戰 略 物 品 相 關 的 費 用 調 整 建 議  

 
 

項目 現 行  

收 費  
按2012-13

年度價格計

算的單位 
成本 

建議 
收費 

建議 
增加金額 

建議 
增幅 

 ($) ($) ($) ($) ($) 

1. 為 證 明 戰 略 物

品 運 抵 香 港 而

發 給 貨 物 抵 境

證 明 書 的 費 用  

260 325 285 25 9.6% 

      

2. 發 給 國 際 進 口

證 的 費 用  
87 114 96 9 10.3% 

      
 
 




